
對基督的認識不再一樣
經文：腓3:1-18

一．保羅未認識基督前對基督的認識

他從肉體和人的傳統對基督的認識(腓3:1-6)。猶太人的傳統：

1.家譜—哪一支派。

2.教育—拉比學校。

3.守律法條例。

4.守節期。

5.言論與傳統的符合。

因為耶穌在這些傳統上，祂只是猶大支派大衛的子孫上符合，其他在教訓

上不符合，特別講自己是神的兒子，要救贖人類，從死裏復活，得勝撒但，所

以保羅逼迫基督教。

二．在大馬色路上的改變(徒9:1-9; 腓3:7-21)

保羅在大馬色路上的改變，使他認識耶穌是主：

1.生命的主。

2.救贖的主。

3.復活的主。

4.得勝死亡撒但的主。

5.人生道路的主。陪伴信徒走一生的道路。

6.供應一切的主。

7.賞賜一切的主，所以保羅認定基督是至寶(3:8)。

結論：

從耶穌對聖經的解釋，與猶太教的傳統的教訓不同，和保羅悔改前後對基

督認識的不同。你我是否看清對聖經與基督的認識當有甚麼程度上的改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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